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融资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融资

行为，保证公司科学、安全与高效地做出融资决策，加强融资管理和财务监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融资是指以企业根据未来经营发展的需要，采用一定方

式、从一定渠道筹集资金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发行股票、发行债券、银行借款

等筹资方式。

第三条 公司董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勤勉尽责，对有关事项的判断应

当本着有利于公司利益和资产安全的原则，按照行业公认业务水准理解和解释本

制度所做规定。

第二章 融资的决策程序

第四条 公司财务部应当根据筹资目标和规划，结合年度全面预算，拟订筹

资方案，明确筹资用途、规模、结构和方式等相关内容，对筹资成本和潜在风险

作出充分估计。

第五条 公司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方式进行筹资的，董事会秘书

处应组织财务部等相关部门对筹资方案进行评估，包括是否与公司发展战略相符

合，筹资规模是否适当等，并形成可行性研究报告。

第六条 债券筹资应当合理选择债券种类，对还本付息方案作出系统安排，

确保按期、足额偿还到期本金和利息。

第七条 股票筹资应选择具备相应资质的中介机构协助公司做好相关工作，



确保符合股票发行条件和要求。

第八条 公司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筹资，报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请股东

会审议批准。筹资方案发生重大变更的，应当重新进行可行性研究并履行原审批

程序。

第九条 公司可以以公司资产（除公司股票）提供抵押、质押或者信誉等担

保形式向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如信用社、信托公司等）借入款项。

第十条 公司通过银行借款等间接融资方式进行筹资的，应当与有关金融机

构进行洽谈，明确借款规模、利率、期限、担保、还款安排、相关的权利义务和

违约责任等内容。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签署借款合同，据此办理相关借款业务。

第三章 融资的日常管理

第十一条 借款管理：

（一）借款纳入公司预算管理范畴，并按照优化资金结构、节省利息费用的

原则统筹安排。

（二）财务部是公司借款合同管理部门，负责管理各种借款合同的谈判、

签订和执行。

签订借款合同要按公司合同管理的要求履行会签程序，保证合同条款的完

善、公平、公正及法律效力。

（三）财务部应加强还款管理，按照借款合同和资金盈余情况合理安排还款。

（四）财务部应建立借款明细台帐，登记借款合同文号、借款内容、借款银

行、借款期限、借款利率、还款时间、已偿还本金等内容，并对借款进行全过程

管理。

（五）财务部应按月编制借款变动情况表，向财务总监及总经理报告。

第十二条 直接融资的管理

（一）公司根据计划的资本结构和资金需求计划，可以申请发行股票、公司

债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等融资产品，应按照《公司章程》和本制度规定报



董事会、股东会批准。

（二）董事会秘书处负责拟订融资方案，组织必要的审计、评估和信用评级，

以及组织编写招股说明书、发债说明书等法定文件，履行公司董事会、股东会的

审批程序及证券监管部门的审批程序；财务部负责对筹集资金按相应制度进行管

理；其他有关部门负责提供分管业务的资料。

（三）公司应当严格按照筹资方案确定的用途使用资金。如有重大变化，必

须按照《公司章程》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报经董事会、股东

会批准。

第十三条 其他融资

专项借款（如国债专项借款等）、融资租赁以及财政资金返还等按国家有关

规定执行。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公司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制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施行。


